
受文者：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駱嘉鵬委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年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10401281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評審委員名冊暨配合事項、委員貴賓證及秀水國小路線圖（計3個電子檔）

主旨：茲敦聘貴屬（詳如附件名單）擔任本縣104年度語文競賽分

區賽北區評審委員，敬請惠允評審期間公（差）假登記，並

轉知準時出席，以利工作推展，請查照。

說明：

一、是項比賽訂於本（104）年5月2日（星期六）假本縣秀水國

小（秀水鄉中山路 257 號）舉行。

二、敬請委員依表列「抵達時間」至評審休息室報到。

三、隨函檢附評審委員名冊暨配合事項、委員貴賓證及秀水國小

路線圖。

四、請委員當日攜帶貴賓證，俾便車輛優先入校停放。

五、北區秀水國小因側門(近中山路與文化街交叉口)有早市交通

易堵塞，且校內停車位有限，建請上午8時(前)抵達之國語

演說朗讀評判由前門(中山路257號)進入，閩南語演說朗讀

評判由後門(秀中街115巷)進入，俾利停車。

正本：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臺中市清水區西寧國民小學、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
小、臺中市大里高級中學、臺中市北屯區東光國小、雲林縣西螺鎮中山國民小學
、國立彰化女中、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彰化縣溪湖鎮東溪國小、南
投縣埔里鎮育英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南投縣南投市千秋國小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國小、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中
、彰化縣員林鎮靜修國小、彰化縣立成功高中國中部、彰化市彰德國中、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雲林縣政府教育處

副本：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張慧美委員(含附件)、臺中市清水區西寧國民小學陳
靜宜委員(含附件)、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小翁霖慧委員(含附件)、臺中市立大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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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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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路2段416號
承辦人：周佳慧
電話：04-7531839
傳真：04-7283264
電子信箱：cchcch@email.chcg.gov.tw

郵寄方式：

* *



高級中學曾瓊芳委員(含附件)、臺中市北屯區東光國小黃千洪委員(含附件)、雲
林縣西螺鎮中山國民小學陳淑君委員(含附件)、國立彰化女中侯裕?委員(含附件)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程俊源委員(含附件)、彰化縣溪湖鎮東溪國小
劉淑甄委員(含附件)、南投縣埔里鎮育英國民小學祝素蘭委員(含附件)、國立臺
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李婉慈委員(含附件)、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黃瑞
琦委員(含附件)、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駱嘉鵬委員(含附件)、南投縣
南投市千秋國小鄒秀寶委員(含附件)、彰化縣大村鄉大村國小黃照英委員(含附件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李永烈委員(含附件)、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中林世
明委員(含附件)、彰化縣員林鎮靜修國小黃榮森委員(含附件)、彰化縣立成功高
中國中部楊浚芳委員(含附件)、彰化市彰德國中莊淑琴委員(含附件)、秀水國小
(含附件)、本府教育處 (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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